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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2年11月15日

（2022）浙0225民初5732号
上海灵翊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上海市青浦区

西岑街349号2幢3层H区334室)、王维（江苏省宿迁
市宿豫区珠江路1001号珠江花园B4幢二单元303
室，公民身份号码32130219870208161X）：本院受
理的（2022）浙0225民初5732号原告陆正飞与被
告上海灵翊建筑工程服务有限公司、王维、顾子景建
设工程分包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作为被告无法通过
直接、转交、留置等方式进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
法查找现居住地址，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现依据你们经常居住地向你公
告送达开庭传票、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权利义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起诉要
求判令：1.三被告共同向原告支付工资欠款194 700
元，并支付逾期付款违约金（以194 700元为基数，自
2021年10月31日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
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出之
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27
日上午9点0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8号法庭公开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225民初6161号

自贡加减商贸有限公司（四川省自贡市自流井区
汇东新区汇东路西段汇东商贸市场二层247＃248
＃）、河北澳松建材科技有限公司（河北省邯郸冀南新
区马头经济开发区顾地大街西侧、为民路南侧）：本院
受理的（2022）浙0225民初6161号原告河南驰如
贸易有限公司与邯郸市力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龙元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河北澳松建材科
技有限公司、自贡加减商贸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
因你们作为被告无法通过直接、转交、留置等方式进
行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亦无法查找现居住地址，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
现依据你们经常居住地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票、起
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权利义

务告知书等诉讼材料。原告起诉要求判令：1.四被
告连带支付原告被拒绝付款的汇票金额100 000元
及利息（以100 000元为基数，自2022年5月23日起
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
2.本案诉讼费、保全费由四被告承担。本公告自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为公
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定于2022年12月
26日14点00分在象山县人民法院8号法庭公开审
理本案。逾期将依法判决。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2)浙0802民初4266号

郑勇刚:本院受理原告毛雨兰诉你房屋租赁合同
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
0802民初426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如下:一、被
告郑勇刚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毛
雨兰房租 2500 元、水电费 300 元，物业费552.5
元、燃气费242元、灯具费398元、保洁费1200元，
共计5192.5元;二、驳回原告毛雨兰其它的诉讼请
求。案件受理费63元，公告费560元，由原告毛雨
兰承担13元(已预交)，由被告郑勇刚负担610元，
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逾期强制执
行。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花园法庭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03民初3614号

谢文亮:本院受理原告何自强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适用令状式裁
判文书告知书、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当事人
须知、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原告何自强起
诉要求你归还借款20000元及利息等。自公告
之日起30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和30日内。本
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遇法定休假日
顺延）9时在廿里法庭公开审理。逾期未到，依法缺

席审判。 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
(2022)浙0825民初2381号

周子旸(公民身份号码:331003199205110818):
本院受理原告洪有君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0825民初
238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015号

张勇：原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台州
市分公司与被告张勇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因你外
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
传票、应诉通知书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1.判令
被告支付代偿人民币45914.15元,并支付自2020年
08月23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月利率1.0%计
算的违约金(暂计算至 2022 年 08 月 23 日止为
11019.40元)。2.判令被告支付保险费1978.16元
（月保费为741.81元，赔偿等待期为80天，741.81/
30×80=1978.16元）。3.判令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本案定于2023年1月4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四审
判庭公开开庭审理。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十五日内。举证期限至2023年1月2日止。逾
期将依法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4971号

费铭：本院受理原告何邦桌与你装饰装修合同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4971号民事判决书，
判令你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日内支付原告
何邦桌工程款人民币50000元并赔偿自起诉之日起
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
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息损失。如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限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人民币
1050元，由你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
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
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件送交
本院，在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
诉处理。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221号

项兆官：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与被告项兆官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
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项兆官立即偿还原告信
用卡透支款本金7552.34元、截至2022年2月28日的
利息3379.19元，并支付自2022年3月1日起至实际履
行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自本公告发
出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
员王选评进行审理，并定于2022年12月30日8时5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5224号

罗素清：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
被告罗素清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外出住址不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
你公告送达本院（2022）浙1004民初5224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罗素清于本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
日内偿还原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信用卡

透支本金49562.75元及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利息
18029.93元，并支付自2022年7月1日起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按日利率万分之五计算的利息。如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则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490元，公告费560
元，由被告罗素清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过三十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81民初8236号

张荣伟：本院受理潘君华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2）浙1081民初
823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温岭市人民法院
（2022）浙1082民初6952号

沈凯（身份证号码：3302031995****3613）：本
院受理原告张益民与被告沈凯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因你离开原址，无法直接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民事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及
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为：依法判令被告归还原
告借款40万元及利息(其中30万元按年利率2%自
2022年7月28日起算至2022年8月11日计250元，并
按年6%利率自2022年8月12日起算至判决确定的履
行完毕之日，现暂算至2022年10月11日计3000元；
10万元按日万分之计算逾期利息自2022年10月1日
起算至判决确定的履行完毕之日，现暂算至2022年10
月17日计680元；上述利息共计3930元)。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三十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的
期限及举证期限均为本公告送达期限届满之日起十五
日内，本院定于2023年1月5日8时30分在临海市人
民法院白水洋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本案由审
判员陈莉独任审判。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讼，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临海市人民法院

本专栏由浙江医药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制药厂协办

一元标价
“换来”万元罚单

见习记者 李婳 通讯员 庞立奇

为了吸引客户流量，将高价

产品虚标为1元，近日，余姚一家

机械企业的负责人，收到了1万元

罚单。

此前，余姚市市场监管局接

到群众举报，某机械有限公司负

责人许某为了吸引目标客户、促

成线下交易，在网上上架了一款

制造设备，产品标价仅为1元。

经核实，许某确实存在上述

情况，他在实际销售该产品时，会

根据该产品规格不同而定价，销

售 价 为 8000 到 20000 元/台

不等。

执法人员认为，上述行为违

反价格法第十四条第（四）项的规

定，构成利用虚假的或者使人误

解的价格手段，诱骗消费者或者

其他经营者与其进行交易的不正

当价格行为。

根据《价格违法行为行政处

罚规定》第七条，“经营者违反价

格法第十四条的规定，利用虚假

的或者使人误解的价格手段，诱

骗消费者或者其他经营者与其进

行交易的，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违法所得5倍以下的罚

款；没有违法所得的，处5万元以

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

的，责令停业整顿，或者由工商行

政管理机关吊销营业执照。”

这起案子中，许某并没有卖

出产品获利，网上店铺非主要销

售渠道，且其积极配合监管部门

调查，之前也没有发生过相同违

法行为，按规定可减轻处罚，所以

被罚了1万元。

市场监管局工作人员提醒，

经营者明码标价、不从事价格欺

诈行为，是促进公平交易的必要

条件。针对一些无法判别真伪的

广告，消费者应保持警觉，如果出

现上述情形，立即向有关部门举

报或投诉。

消失18年的前妻出现

1984年，李某、刘某登记结婚，婚后于

1986年育有一子。1992年，双方将婚内

购置的砖瓦平房加建为二层楼房。2003

年，妻子李某外出后便再也没有回家，一直

音讯全无。2009年，丈夫刘某向法院起诉

离婚。因李某下落不明，法院依法缺席判

决准许离婚，离婚判决未对夫妻共同财产

进行分割。

2018年，刘某对住宅进行改造、装修，

支付维修费1.4万元。2021年4月，李某、

刘某原来居住的房屋被征收，共获得各类

补偿款56万余元。同年6月，消失18年的

李某突然出现，并向大通湖管理区法院提

起诉讼，要求平均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

刘某辩称已判决双方离婚多年，应视为李

某早已放弃财产分割权利。

前妻获补偿款总额的40%

大通湖管理区法院审理后认为，被

征收房屋属李某、刘某婚姻关系存续期

间共同财产，李某、刘某在离婚时没有对

共同财产进行分割，但不能因此推定李

某放弃了财产分割的权利，故对于李某

要求分割房屋拆迁补偿款的诉讼请求，

应予支持。

在该房屋被征收前，李某、刘某作为房

屋共有人，都有管理的权利和义务，但李某

在2003年离家出走后，没有履行对共有物

的管理义务，故应在房屋拆迁补偿款内先

行扣除维护费用后，剩余54万余元再按共

同财产进行分割。另外，李某在离家出走

至刘某起诉离婚期间，长期杳无音信、下落

不明，没有尽到家庭义务，在分割共同财产

时应对刘某予以适当照顾。

法院遂判决由刘某支付李某房屋拆迁

补偿款总额的40%，即21万余元。李某不

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益阳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审理后，依法判决驳回上诉，维持

原判。

消失18年，前妻现身索要房屋拆迁补偿款
法院这么判

《潇湘晨报》

刘某获得房屋征收补偿款后，其消失18年且被法院已判决离婚的前妻突然出

现，起诉要求平分拆迁补偿款。湖南益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公布了一则案件，据

悉，益阳市大通湖管理区人民法院审结了该起案件，判决被告刘某支付前妻李某房屋

拆迁补偿款总额的40%。

民事权利的放弃需有当事人明确的意

思表示才能发生法律效力。民法典第一百

四十条规定，行为人可以明示或者默示作

出意思表示。沉默只有在有法律规定、当

事人约定或者符合当事人之间的交易习惯

时，才可以视为意思表示。

在离婚诉讼或者协议离婚时，双方如

未分割全部夫妻共同财产，在无明确约定

或者法律无特别规定的情况下，不能推定

当事人放弃了财产的分割权利。《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婚

姻家庭编的解释（一）》第八十三条规定，离

婚后，一方以尚有夫妻共同财产未处理为

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分割的，经审查该

财产确属离婚时未涉及的夫妻共同财产，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分割。

离婚后对离婚时没有分割的财产，处

理原则与离婚时分割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

原则一致。在认定夫妻共同财产后，按照

照顾妇女、子女和无过错方原则对财产进

行分割。如果一方存在恶意隐藏、转移财

产等情形，在分割夫妻共同财产时应少分

或不分。

同时，民法典第三百条规定，共有人按

照约定管理共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没有

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各共有人都有管

理的权利和义务。第三百零二条规定，共

有人对共有物的管理费用以及其他负担，

有约定的，按照其约定；没有约定或者约定

不明确的，按份共有人按照其份额负担，共

同共有人共同负担。

法官提醒：

离婚时未涉及的共同财产，法院应依法予以分割


